附件2

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业务流程

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指通过集成职工退休关联性强、需求频率高的多个单一事项，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提供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职工正常退休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退职）核准、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发放、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申报、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核定、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以及户籍信息确认等10个服务事项一次性集成办理，为全区范围内的职工提供联办服务。

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有关工作要求、事项范围、受理条件、申请材料、业务流程、办结时限、结果送达、评价与改进等内容具体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一）机制建设

1.责任分工机制
牵头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责任单位：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医保局。
2.建立数据交换机制
依托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行数据流转，将数据推送至相关部门业务办事系统。加强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档案等基础应用，通过数据共享、核验逐步实现申请材料免提交。
3.建立监督反馈机制
牵头单位会同责任单位依托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按照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所涉事项的环节区分，对业务流程的不同环节进行跟踪反馈。
（二）工作职责

1.牵头单位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作为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的牵头单位，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做好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本部门事项涉及业务系统、申请材料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的对接，实现信息流转、数据共享；
（2）对本部门事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受理、录入、推送，办理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职工正常退休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退职）核准（含同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和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发放）；
（3）联合责任单位跟踪、协调、处理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通办顺畅完成。
联络员及联络电话：杨志腾，0771—5874160；

2.责任单位
（1）自治区公安厅。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①做好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本部门事项涉及业务系统、申请材料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的对接，实现信息流转、数据共享；
②负责核实申请人的户籍信息；

③协同其他责任单位跟踪、协调、处理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通办顺畅完成。

联络员及联络电话：蒋伟，0771—2892326。

（2）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①做好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本部门事项涉及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申请材料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的对接，实现信息流转、数据共享；
②负责查收、核实推送的申请材料，办理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离休、退休）；
③协同其他责任单位跟踪、协调、处理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通办顺畅完成。

联络员及联络电话：林艺，0771—2366181。

（3）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①做好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本部门事项涉及业务系统、申请材料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的对接，实现信息流转、数据共享；
②负责查收、核实推送的申请材料，办理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
③协同其他责任单位跟踪、协调、处理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通办顺畅完成。

联络员及联络电话：徐月德，0771—2800156。

（4）自治区医保局。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①做好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本部门事项涉及业务系统、申请材料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的对接，实现信息流转、数据共享；
②负责查收、核实推送的申请材料，办理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申报（含同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核定）；
③协同其他责任单位跟踪、协调、处理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通办顺畅完成。
    联络员及联络电话：何宁，0771—5893916。

二、事项范围
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所涉事项均实行动态管理，可及时更新调整内容：
（一）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职工正常退休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退职）核准（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和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发放）；
（二）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申报（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核定）；
（三）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四）办理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
（五）户籍信息确认。
三、办理条件
（一）人员条件及办理方式

申请办理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时，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有工作单位的，由职工所在单位代职工申请办理；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申请办理。
（二）事项办理条件

办理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职工正常退休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退职）核准（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和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发放），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申请办理职工正常退休的，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年满60周岁的男性参保人员、年满55周岁在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或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年满50周岁在工人岗位的女职工；
2.申请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的，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年满55周岁的男性参保人员、年满45周岁的女工人，从事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井下、高温和有毒有害工种年限符合政策要求；
3.申请办理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退职）核准的，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劳动能力鉴定通知书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4.办理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申报（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核定）应满足以下条件：
（1）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2）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25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需满5年以上）。
5.住房公积金提取（离休、退休）应满足以下条件：
（1）缴存单位已为申请人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2）缴存单位已为申请人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封存；
（3）申请人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
6.办理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应满足以下条件：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实行计划生育的职工退休时，每人每月按照下列规定增发退休金，增发后的退休金不得超过本人原工资总额：
（1）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以及婚后未生育子女的职工，退休时增发退休金的百分之五；
（2）2014年3月1日前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职工，退休时增发退休金的百分之十。
7.户籍信息确认。
四、申请材料
1.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申请表；
2.职工档案预审花名册；
3.居民身份证；

4.社会保障卡（已激活金融功能）；

5.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公示；

6.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公示情况表；

7.户口簿整本（除空白页以外）；

8.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婚育情况说明；

9.2014年3月1日前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只生育一个子女的佐证材料。

说明：无人事档案的人员无需提供序号2的材料；申请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需额外提交序号5、6的材料；申请办理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需额外提交序号7、8、9的材料。

五、业务流程
（一）提出申请
申请人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在线提交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申请表及有关申请材料。
（二）受理
各部门对符合受理条件但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或根据申请人意愿采取容缺受理、承诺审批；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三）办理
1.办理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业务，人社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并在15个工作日办结，出具《企业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核准表》《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同时将办理结果推送至医保、住房公积金、卫健、公安等部门。
2.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业务，人社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并在受理次月1日起17个工作日（不含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时间）办结，出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表》，并自动推送至社保经办机构计算养老待遇，同时将办理结果推送至医保、住房公积金、卫健、公安等部门。
3.办理因病或非因公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退职）核准业务，人社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并在6个工作日办结，出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致残提前退休（退职）核准表》，并自动推送至社保经办机构计算养老待遇，同时将办理结果推送至医保、住房公积金、卫健、公安等部门。
4.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申报业务（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医疗保险视同年限核定），医保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申请人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符合要求的，5个工作日办结；材料符合要求但缴费年限不足的，需要进行一次性费用补缴，足额缴费到账后1个工作日办结。
5.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并在3个工作日办结。完成离休、退休住房公积金提取后，将公积金到账信息送达至申请人。
6.办理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业务，卫健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并在30个工作日进行审核。
7.户籍信息确认业务，由公安部门通过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相关部门线上进行户籍信息核验。

（四）结果反馈

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向申请人推送办理进度，包括未办结、已办结等状态，申请人可自行在平台查询办理结果表单。
（五）业务流程图
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业务流程参照附件4执行。
六、办结时限
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承诺办结时限为47个工作日。其中，各单一事项承诺办结时限如下：
（一）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和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办结时限为15个工作日。
（二）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和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办结时限为受理次月1日起17个工作日（不含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时间）。
（三）因病或非因公致残提前退休核准（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和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办结时限为6个工作日。

（四）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申报（含同步办理的基本医疗保险视同年限核定）办结时限为5个工作日。

（五）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结时限为3个工作日。
（六）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后依法享受增加待遇奖励金办结时限为30个工作日。
（七）户籍信息确认办结时限为1个工作日。
七、结果送达
（一）《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致残提前退休（退职）核准表》等办理结果应根据申请人的需求采取线上、线下自行领取或邮寄的方式送达。
（二）申请人选择自行领取时，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以消息推送或短信等方式告知申请人自取文书的时间和地点。
八、评价与改进
根据《政务服务“一次一评”“一事一评”工作规范》《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的评价要求，在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结束后，及时向申请人推送“好差评”服务，接受社会监督。各部门要重视结果运用，将“好差评”结果和问题反馈作为优化办事流程、调整办事指南、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据，推动高效办成职工退休“一件事”服务提质增效。


